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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产管理重在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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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国企改革改制的逐步深化，国有资产管理已成为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国有

资产的管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和漏洞，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专家认为，要堵塞流失漏洞，实现国有资产的有效管理，就必须继续在理

论、体制、管理和法规等方面不断进行创新。  

    一．理论创新是实现国有资产有效管理的思想保证。党的十六大明确了“分级产权”。十六大报告指出：“在坚持国家所有的前提下，

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

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分级产权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重大发展，它有利

于做到分权合理、集中有度、责权明确，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在坚持国家所有前提下，建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

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无论从法律规定还是从实际操作上看都是可行的。  

    二．体制创新是实现国有资产有效管理的重要保障。首先，要在体制框架上确立符合现行宪法规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有资产

管理新体制。依据我国现行宪法，国有资产属于全体人民，归国家统一所有；各级政府代表国家统一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必要时有权统

一配置资源。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应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分级行使出资人的职责，负责所辖国有资产的管理、收益和处置等。其次，要

明确“中央政府和省、市（地）两级地方政府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新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应该是受政府委托、统一管理国有资产的

特殊法定机构，代表政府专门行使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以资本为纽带，理顺出资关系，进行产权管理。  

    三．管理创新是实现国有资产有效管理的重要途径。针对多个部门分割管理、分别行使出资人职能的现实问题，必须对国有资产实行统

一的管理，构建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集中行使出资人职能。管理机构层次过多会降低管理效率，应通过授权

明确国有资产营运主体的权利和责任。国有资产营运主体可以是国有控股公司、投资公司、集团总公司、资产经营公司及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等，也可根据需要新建，但不能是行政性的翻牌公司。国有资产营运主体对出资人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负责企业的日常生产

经营活动。应按照十六大报告的要求，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围绕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这个主线，对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部门进

行分类管理。规范的国有资产布局应逐步向公共领域和基础性产业倾斜，如非竞争性领域、搭桥修路、社会保障等等。这样，一方面通过

对国有经济行业和领域的划分，妥善解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管理国有资产的权责问题，明确国有资产出资人；另一方面通过成立统一的

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着重解决部门多头管理中“人人负责、但又人人都不负责”的问题，从而落实管理资产的责任，实现资源的优化配

置。  

    四．法律创新是实现国有资产管理有效的根本保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要尽快制定新的有关法律法规。十六大报告明确要求

“国家要制定法律和法规”，明确国资管理机构、营运主体和企业的法律地位、机构组织、运行规则和权利、职责，落实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责任。当务之急是抓紧修订出台《国有资产管理法》以及《物权法》，还要制定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法规。二是要及时修改和调整《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三是要认真执行和细化有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国有资产处置的方式和方法，加大对国有资产流失的查处力度，改

革和完善国有资产收益收缴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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